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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2011-051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明发集团有限公司 

因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申请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近日接到厦门仲裁委员会（下

称：厦门仲裁）有关仲裁通知书，厦门仲裁已受理明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明发

集团）提出关于成都明发商务城建有限公司（下称：成都明发）股权转让纠纷进行

仲裁。 

一、根据厦门仲裁相关仲裁通知书等文件材料中提示，明发集团要求以下仲裁

请求。 

1、请求裁令公司尽快履行双方协议，将成都明发 100%股权转让给明发集团或

明发集团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等相应手续。 

2、请求裁令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3,458,070.00 元。 

3、请求裁令公司承担明发集团因仲裁纠纷而发生的律师费用人民币 25 万元。 

4、本仲裁纠纷的受理费等全部费用由公司承担。 

二、成都明发基本情况 

为了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成都市双流县地区投资建立创意设计产业孵化园（主

要从事物流、商贸、区域总部结算中心、科研、家用品、酒店用品、办公用品销售

中心、分销配送等），该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明发。后因 “汶川大地

震”、金融风暴等各种原因，公司决定终止成都的投资项目（通过转让所持有的成都

明发全部股权的方式终止该项目）。 

2010 年 1 月份，公司与明发集团签订了成都明发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又因办理

土地使用权证等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施，公司终止了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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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份，公司办理完成了成都明发的土地使用权证，并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与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成都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将公司持有的成都

明发（现已更名为“成都梦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股权转让

价款为 4500 万元，同时，如果当地政府对成都明发进行项目补贴（根据公司与当地

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公司有权获得项目补贴 1630 万元，该款项未到帐），该补贴

款归属公司享有。目前，成都明发已经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公司

已收到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3500 万元。 

明发集团认为，公司之前已和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仍然有效，可以

继续履行不应终止，遂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的申请。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影响 

如果厦门仲裁委员会不支持明发集团的仲裁请求，公司向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转让成都明发股权的收益为 72.81 万元，另外，如果当地政府对成都明发

进行项目补贴（根据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补贴金额为 1630 万元，该款

项未到帐），该补贴金额归公司所有，将增加 1630 万元的收益。 

如果仲裁结果与明发集团的仲裁请求相一致，公司向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转让成都明发股权的协议将作废，预计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产生约人民币

370 万元的损失。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